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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涉案产品以食品类居多

购物合同纠纷涉案主体主要涉及到三
方面，分别是买方、卖方和网络交易平台。买
方一般为个体消费者居多，机构、团体消费
者较少见，因此消费力有限；网络交易平台
一般为京东、天猫、淘宝等平台网站；卖方一
般为利用这些平台经营的专卖旗舰店、线上
小型商贸公司等。

现有涉案产品中以商品实物为主，暂未
发现有生活服务类、餐饮类等现时消费类诉
讼，涉案产品一般包括以下几类：电子产品
如电脑、数码相机、电视机等，保健类食品如
保鲜人参、排毒胶囊、蛋白粉等，护肤用品如
面膜，珠宝类如铂金戒指等。此类商品涉案金
额较小，从几百元到几万元不等，涉案金额以
1万元左右居多，而因食品类产品注意事项复
杂、安全生产方面要求严格，标准也难以统
一，故涉案产品类型也以食品类居多。

实物与宣传不符为主要因素

网络购物往往因以下纠纷引起诉讼，而
在诉讼请求方面，当事人主要要求退款退
货，或是要求价款三倍或十倍的赔偿金。

一是营养成分标签与实物不一致。如在

饶某告安远某食品公司的案例中，原告饶某
认为其购买的肾茶与包装上的营养成分标
识不符，包装上标识有虫草成分，而实物并
无。

二是未按时到货。
三是实际到货商品不具备网上宣传的

产品功能。
四是网络宣传为有机食品、保健食品，

但实际货物并非有机食品、保健食品，实际
货物包装上也并未有相关标识。如在林某某
告某商业贸易有限公司的案例中，网页在涉
案产品蛋白粉宣传中标注为保健食品，但实
际到货外包装中并无蓝帽标识，不属于保健
食品，只是带QS标识的普通食品。据此，原
告认为商家涉及虚假宣传，违反《中华人民
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遂成讼。

五是涉案商品包装无保质期、生产厂
家、生产地址、生产日期、产品合格证、产品
执行标准、生产许可证编号等，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

六是广告宣传用语绝对化，涉嫌欺诈消
费者。有的产品宣传网页出现诸如“最新科
技配方”、“顶级配置”、“消炎杀菌，解除皮肤
所有隐患”等词，还有的广告宣传用语涉及
宣传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等，如某“红枣银
耳”外包装标签标示有“无添加剂/美容美颜/
滋养润肺/补气和血”的功能，某“冰糖燕窝”
外包装标签标示有“补肺养阴、镇咳止血”的

功效。原告认为此宣传行为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外包装不得宣传疾
病预防、治疗功能的规定，涉嫌欺诈消费者，
遂成讼。

七是限时促销行为，“最后一天大甩卖、
清仓促销”等限时促销行为，也是消费者起
诉的原因之一。

■焦点
网购合同关系适格主体难确定

发生网购纠纷，该告谁？去哪家法院告？
电子证据是否有效？网购平台要不要担责？
这一系列问题都是争议焦点。

法官指出，相比传统交易，网购合同关
系适格主体难以确定。因为在网络交易中，
经营者仅仅在网络上简单告知其网络账号
或者电话号码，而生产企业名称、经营者姓
名、经营场所等都很难在网络中找到。一旦
发生纠纷，就连实际经营者和网店的注册者
都可能并非同一人，消费者无法确定适格的
被告。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知名电商作为网
络交易平台，并非涉案产品销售经营者，为
此不属于网络购物合同的相对方，法院一般
不会要求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建议
电商平台可留存数据配合取证

1.统一法律裁判尺度和标准
对于管辖法院及纠纷适格主体这些容

易产生分歧的方面，以及使用法律界定不明
确的地方，建议相关立法部门出台明确规
定，统一法律裁判尺度和标准。

2.规范引导职业打假人向健康方向发展
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中，受赔偿利益驱

使，也出现了一批专业打假人的问题。这部
分人“以假打假”，利用法律空白和商家息事
宁人的心理获得灰色收入。工商机关、法院
等行政司法部门应摸清职业打假的特点和
规律，尽可能熟悉运用相关法律法规，增强
防范意识，依法办事。立法机关对于“消费
者”“知假买假索赔是否属消费行为”的概念
需作进一步明确和相关法律解释。建议出台

相关职业打假人管理办法，保护真正的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杜绝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
的的行为。

3.逐步健立健全网络交易法律体系
网络购物过程中，由于大量的电子数据

由第三方掌握，当事人在举证过程中存在着
举证难的问题，电子数据采集的专业性导致
当事人举证地位难以平等。因此建议建立新
的网络举证制度，加强消费者网络隐私保
护，引导电商平台规范数据留存配合取证，
建立健全网络交易法律规范。另一方面还需
引导网络交易遵循诚实信用等原则进行交
易，杜绝不诚信、欺诈、虚假宣传、不正当竞
争等有违市场交易秩序的行为发生。

4.充分发挥诉前联调机制的作用
解决网络购物合同纠纷，应该多途径、

多渠道联合解决，化解矛盾，维护市场秩序
健康发展。在充分发挥司法诉讼这一有力武
器的同时，也应注重诉前联调机制的发挥。
一方面充分利用消费者协会、协商和解、行
政申诉、仲裁等传统解决机制的作用；另一
方面建立在线和解、在线调解、在线仲裁这
一新型便捷、费用低廉的解决机制，建立全
国性网络购物纠纷处理机构，多途径联合协
调解决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消除矛盾，规范
市场秩序，促进社会经济积极向上发展。

■典型案例
支付货款后却显示订单被取消

2014年 4月 30日，江某通过“京东商
城”购买了9盒单价95元的“祛痘胶囊”，共
计价款为855元，并支付了相应款项。但在5
月4日，江某发现该订单被取消，遂向“京东
商城”在线客服人员咨询。工作人员回复上
述订单在付款前已经取消。后江某登录银行
系统查询，确定价款855元已经成功支付。
江某遂以欺诈将商家和“京东商城”告上法
院，要求退还货款 855 元、赔偿三倍货款
2565元、赔偿交通费2000元、打印费500元
及误工费4000元。

“京东商城”辩称，该涉案订单因符合个
人大量购买统一商品的情形，被定义为经销
商，被“京东商城”计算机数据系统自动拦
截，但由于系统拦截有一定的判定时间，有

可能在支付货款前拦截，也有可能在支付货
款后才拦截，而此案在支付货款后才拦截。

法院经审理认为，订单被“京东商城”计
算机数据系统拦截，订单信息无法到达商家
处，所以原告与商家之间的买卖合同没有成
立。而“京东商城”并未参与实际经营涉案货
物，江某在“京东商城”中下达订单的行为，
不足以认定其与被告京东公司之间存在买
卖合同关系。而原告提交的手机银行截图仅
显示“直付通交易”字样，并没有收款人姓
名，即使在时间、金额一致的情况下，亦无法
排除并非属于涉案订单指向价款的可能性。

“京东商城”客服人员无法作出确认原告已
经付款的行为亦合乎常理。同时，客服人员
亦无作出原告确实无支付货款的否定性答
复。最终法院判决“京东商城”退还江某855
元，并赔偿交通费、误工费共计256.67元。

茶叶涉虚假宣传商家三倍赔偿

林先生通过“天猫商城”分别购买了“有
机红茶金骏眉”和“正宗红茶金骏眉”共10
盒，总共付款1734元，到货后却将商家告上
法庭。

“商品的页面详情上宣传这两种红茶都
是有机产品，但是我收到货以后，发现包装
上并没有注明国内有机标志。”林先生称，商
家页面宣传与商品实际不符，存在冒用认
证，有主观欺诈误导消费者的行为，并且他
收到的两种茶叶均无生产日期、生产许可
证、产品执行标准、保质期与储存条件、营养
成分、配料表等产品标识，林先生认为茶叶
属于不安全食品。

商家辩称，出售的茶叶为合格食品，他
们没有虚假宣传，页面详情上标注的内容属
于工作人员疏忽大意，已经受到公司所在地
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工商行政管理局
严格的行政处罚，日后将加强管理，杜绝失
误。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商家出售的茶叶
无生产许可证等基本标识，实际和宣传不
符，属于虚假宣传行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的有关规定，应予退款和三倍赔偿。因
此法院判决商家返还林先生购物款1734元
并赔偿原告5202元。

南方法治报

网购纠纷多，听听法官怎么说
“双十一”刚过去，大家在买买买的同时，是否注意到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市法

院近期统计了2015年1月至2016年9月受理的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例，共受理各类
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416件，其中仅今年1~9月就有393件，近半年呈现井喷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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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东市人民医院急救中心成立于1993
年8月，是省级巾帼文明岗，无红包科室、温
馨服务科室。十多年来，在医院党委的正确
领导、全院同志的共同努力以及社会各界
的热情支持下，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急救
中心的面貌焕然一新，占地面积为3000平
方米，一楼设有宽敞明亮的大厅，内设分诊
室、抢救室、急诊内科、急诊外科、清创室、
急诊挂号、药房、急诊检验。急诊抢救室拥
有5张高级豪华型抢救床，内设1张过渡
床，设备齐全如除颤仪、多功能监护仪、心
电图机、呼吸机、简易呼吸机、呼吸器、心肺
复苏机、洗胃机、毛糖测定仪、气管插管设
备等，在原来影像科、功能科检查的基础上
增设急诊区域的彩超、摄片、CT检查也将
于近期启用，更为抢救危重病人提供了可
靠保障。二楼为输液室和观察室，输液室为
高级软包输液床及高级软式坐椅，使患者
感到温馨、舒适，是患者接受治疗的理想场
所，是南通地区首家使用无线电子输液系
统及密闭式配置室的机构，从而大大提高

了患者的输液安全性，减少了差错和污染。
为生命护航

“120”急救是启东唯一的院前急救，也
是启东百万人民的救护神，是由启东市人
民医院携各中心卫生院、中医院、第三人民
医院组成的急救服务体系。全市纳入急救
体系的救护车有12辆，人民医院有急救车
4辆，其中2辆为监护型救护车，设备按照急
救中心（站）建设规范进行装备，具有一支
技术精，专业性强，服务态度好的专业医护
队伍。“120”实行24小时双班值班制，由专
职护士接听。接到报警后，夏季3分钟、冬季
8分钟内出车，每次出车确保一医一护一
驾，实行就近就急的急救原则，对生命体征
不稳定者开设绿色通道，发放绿卡，实行先
抢救后付款的原则，几年来，共发放绿卡
2000余张。对无陪病人、不能行走的病人由
值班护士协助给予分诊、挂号、付款、取药
及治疗一条龙服务，对危重病人住院、辅检
由当班护士全程陪同，确保病人生命安全。
医院应急办由院长、各职能科室主任、急诊
科主任、各临床科主任、护士长等组成，确
保突发性事件的应急预案的启动，保障救
治能力，确保急救工作顺利进行。

团队凝聚力量
急救中心现有职工45人，其中本科学

23人，大专学历8人，中专学历14人，医生
组17人，其中主任医师1名，副主任医师1
人，主治医生9人，住院医师6人，其中120

医师5人。护理组28人，其中副主任护师1
人，主管护师7人，护师5人，护士15人。均
能熟练掌握各种心脏病、重度高血压、急性
肾功能衰竭、急腹症、出血性疾病、昏迷、休
克、癫痫发作、急性外伤、烧伤、急性中毒、
意外事故等的大型抢救技术。急诊科承担
着临床教学任务，对专科医生、年轻医师、
进修生及实习生的培训及临床带教工作，
并对心肺复苏、脑复苏、休克、急性呼衰、贫
血综合征、多脏器功能衰竭综合症、中毒、
创伤等疾病急救进行研究。

奉献是为了使命
“120”急救服务体系担负着全市的院

前急救任务，病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
命，“120”急救中心全体医护人员对时间有
着特别的认识，他们计算时间不是以天和
小时计算，而是以分、秒来计算，在抢救病
人时是用分秒必争的行动来抢救每一个宝
贵的生命，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从死神手中夺回了许多病人的生命，为启
东人民的健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20”每
天的出车次数，最多达20多次，在医生不够
的情况下，主任亲自出车，近3年来急救病
人为11113人。他们用高度责任心和高尚的
思想情操，十分认真地完成每一次抢救任
务，他们用实际行动演绎了一个个救死扶
伤的故事。

“120”急救中心的全体医护人员，不管
是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大雪纷飞，不

管是在吃饭还是在深夜睡觉，只要病人需
要，就会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如海难事
件、大型车祸、群体中毒等等，总有“120”急
救中心的医务人员战斗在第一线。每逢节
假日，每家都团聚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时，

“120”和急救中心的同志随着救护车奔赴
在人民最需要的地方，他们把病情当作命
令，为人民服务是他们的宗旨，抢救病人的
生命是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为创建和谐
启东、和谐社会作出了贡献。

11月8日上午9时许，市人民医院急救中心
来了一名五十岁左右的男性患者。他倒在恒大威
尼斯附近的328国道路边，被边防派出所发现后，
被120救护车送到市人民医院急救中心。

只见患者全身湿透，浑身发抖，双手发紫，双
脚的水泡被雨水泡得发白，一言不发。没有家属、
没有缴费、也不知道姓名等任何信息，急诊科护士
长果断开通“绿色通道”，马上抢救！经过检查发现
患者生命体征平稳，血糖及心电图均正常，全身无
明显伤痕。除了饥寒交迫，体温过低，身体应该没
有大问题，但是在沟通中慢慢发现患者智力明显
存在缺陷。护士们帮助脱掉湿衣服，换上干净的病
员服，盖好被子给予保暖，又买来早饭，看他狼吞

虎咽的样子，也不知道饿了多久，赶紧又倒了热
茶，渐渐地，他恢复了体温与精神，眼神中有了活
力，经过不断的启发，他含糊地说出自己的名字

“赵某”。
医护人员知道：这个患者因为智力的问题，自

己走丢了，家人一定十分着急！凭着这模糊的不清
楚的回答，医护人员尝试与边防派出所人员联系，
共同寻找“家的方向”。一个多小时后，赵某家人接
到消息匆匆赶到医院，只见赵某在急诊室医护人
员的照顾下熟睡着，眼前的一幕让家人喜极而泣。

家人告诉医护人员：赵某是一名智障人员，近
海人士，平时都是由母亲和妹妹们照，一周前突然
走失，家人发寻人启事已经找了好久，几乎绝望！

今天见到他安然无恙，家中的老母亲终于放心了。
感谢医护人员和边防派出所官兵的无私援助！让
流浪的家人得以回家！

【后记】启东市人民医院急诊科 2016 年 1~10
月份期间开通“绿色通道”671次，其中救助的流浪
患者等“三无人员”（无钱、无陪、无姓名人员）高达
40多名，大部分是智障人士、精神疾病患者、突发
疾病患者，甚至有车祸后被遗弃的患者。每一次医
护人员都“生命至上”的原则积极救治，同时联系
公安部门、大队书记、民政局等相关部门积极寻找
患者的家人，帮助他们找到“回家的路”！借此篇文
章感谢所有配合医护人员的爱心人士！

（施一鼎）

启东市人民医院急救中心

让流浪的人回家
——发生在市人民医院急诊室的故事


